
地理空间大数据挖掘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开放研究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1．地理空间大数据挖掘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面向国内外开放，为从事

地理空间大数据挖掘与应用的科研人员提供科研场所及课题经费。鼓励新思想、

新方法及交叉学科的发展，提倡创新、求实、开放、交流的学术风气。 

2．开放研究基金面向国内外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的大学、研

究所等单位。凡具备申请条件的研究人员均可提出申请。 

3．开放研究基金申请应符合实验室当年发布的开放研究基金申请指南，其

研究内容必须符合开放研究基金的资助范围。 

4．申请者应得到所在单位或部门的同意。获准本实验室资助的课题研究人

员可在本实验室开展工作。 

5．开放研究基金的申请者一般应是在职的有副高职以上职称或已获得博士

学位的研究人员。其他申请者需有副高职以上人员二人书面推荐。优秀青年科技

工作者的申请不受资历限制。 

6．申请开放研究基金必须按规定的格式实事求是地填写《地理空间大数据

挖掘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申请书》。 

7．开放研究基金的申请每年受理一次，申请截止日期见当年发布的开放研

究基金申请指南。 

8．开放研究基金的确定，按照“公平竞争，择优支持”的原则，经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审查，并经实验室主任批准后立项。 

9．评定结果由实验室主任签发，由办公室通知申请者。获得资助的申请者，

接到通知后，应向本室提交课题实施计划。 

10．实验室对每项开放研究基金指定一位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作为该项开放

研究基金的项目合作者和实施管理者。管理的内容有： 

（1） 指导课题经费的使用。 

（2） 检查课题的进度与质量。 

（3） 课题验收。 

（4） 向本实验室或上级有关部门上报科研成果。 

11．在课题实施过程中，课题负责人每半年向实验室提交一份课题进展报告。

实验室对报告审查后提出评审意见。 



12．课题执行过程中，如需改变或推迟计划，应征得实验室管理委员会的同

意。 

13．课题研究若偏离原计划方向，实验室管理委员会将予以指正，不服从者，

实验室主任有权中止开放研究基金的使用。 

14．课题结束后，应于三个月内结题，并向实验室提交课题档案,包括研究工

作总结、学术论文、研究报告、以及相关的原始资料。逾期不按要求提交者，取

消今后申请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的资格，并通报其工作单位。 

15．课题研究人员在开放研究基金资助下取得的成果，由重点实验室与课题

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共享。发表的论文应在作者署名后并列冠以双方单位名称，并

标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项目”及项目立项号。 

16．对成绩突出的课题研究人员，实验室主任将给予一定奖励。 

17．每项开放研究基金的资助金额一般为 2-3 万元，每项开放研究基金的资

助时间一般为 1-2 年（可连续申请）。 

18．每项课题经费的 50% 直接下达课题负责人，剩余部分留在实验室作为

住宿费、指定重要国内外会议和重要国内外刊物的论文发表费等。 

19．项目经费每半年下拨一次，首次下拨时间为课题被批准后的一个月内。

课题每进行半年，实验室根据课题研究人员提交的课题进展报告进行评审，决定

下次经费划拨的时间和额度。 

20．课题经费开支的范围如下： 

（1）实验材料、零星小器材及仪器租用等课题业务费。 

（2）分析测试费。 

（3）学术活动资料费。 

（4） 课题参加人调研差旅费（不含国际旅费）。 

（5） 邮电、办公用品费。 

（6） 劳务费。 

（7） 管理费。 

21．利用开放研究基金购买的仪器设备、实验材料及办公用品等归本实验室

所有。任何人不得私自占有或转让。 

22．课题经费的各项开支标准，均按现行国家和湖南师范大学财务制度规定

执行。 



23．各项开支均应按时在湖南师范大学财务处报帐和结算。课题结束后，课

题研究人员应及时作出经费使用决算。 

24．课题结束后，节余经费的 40%由本室收归入实验室主任基金，60%留课

题组继续使用。对节约经费又能较好完成课题计划者，实验室主任将在节余经费

中给予一定的提成奖励。  

 

 


